
臺南市七股區公所【漁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流程表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農業及建設課 

 

 

 

 

 

市府農業局 

水產試驗所 

漁業署 

農委會 

 

 

 

 

 

受災漁民 

 

農業及建設課 

 

 

 

 

 

 

市府農業局 

 

 

 

漁業署 

農業及建設課 

 

天然災
害發生

農業災情
查報

勘災小組確認受
損作物及地區

農委會公告或核定
辦理災害救助

受災農戶
申請救助

區公所辦理
實地勘查

公告翌日起
10日內申請

農糧署撥付救助
金至區公所

符合

救助金撥入
農民帳戶

達20%以上

啟動跨區域
災損小組

依鑑定結果
匡列救助金

公所依匡列救助
金額度確實核撥

市政府辦理抽查或
區域複查

損失率

未達20%，可
申請複查一次

不符合

 

 

 

 

 

 

 

 

 

 

公告救助地

區翌日起 10

日內 

 

 

 

 

 

 

同時受理申

報與勘查。 

公告翌日起

30日內完成。 

 

 

 

公所申報救

助翌日起 7

日內 

 

 

 

 

 

 

 

 

 

 

 

※法令依據 

農業發展條例第六十條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漁業災情查報 

勘災小組確認受損

養殖水產物及地區 

 漁業署撥付 

救助金至區公所 

受災漁民 

申請救助 

 

救助金撥入 

漁民帳戶 



※應備證件 

(一) 魚塭養殖： 

1. 申請人身分證 

2. 印章 

3. 存摺 

4. 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內) 

5. 水權狀或水利建造物使用許可書或臨時用水證明等合法用水證明文件(有效期
限內) 

6. 養殖漁業陸上養殖放養申報書 

(二) 牡蠣養殖： 

1. 申請人身分證 

2. 印章 

3. 存摺 

4. 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入漁權證 (有效期限內) 

5. 養殖漁業海上養殖放養申報書（牡蠣） 
※使用表格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申請表（漁業） 

※作業注意事項 

  受災漁民應於公告救助地區翌日起 10日內向區公所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承辦課室 

  農業及建設課    電話 06-7872611#256   杜先生 

 


